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大气〔2018〕5 号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关于过渡期内广州南校园研究生的管理规定

学院全体师生：

为规范过渡时期内广州南校园研究生管理以及保障学生安全，现就

确因学习及研究需要在南校园进行硕士及博士论文写作及实验培养的研

究生制定以下规定：

一、导师若批准学生跨校区培养，则须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监

管，督促学生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指导学生做好各项安

全防护工作。

二、学生需听从导师的指导和工作安排，严格遵守学校及学院的各

种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积极接受安全教育和管理，自觉加强工作、

生活过程的安全意识和纪律。

三、跨校区培养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由导师或学生本人承担。在南校

园学习期间，如果学生因违反学校及学院的安全制度、安全条例、操作



规程，或在非工作和研究场所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意外安全事故，由学

生本人承担相关责任。

四、如需申请南校园学习卡位，由学生填写《中山大大气科学学院

南校园学习申请表》，本人及导师签字后，交至学院，学院将统筹安排，

同时，珠海校区原有学习卡位将不再保留；已在南校园有学习卡位的学

生，需填写《中山大大气科学学院南校园学习申请表》，对正在使用的

学习卡位向学院做好相关登记，未做登记者，将不保留其现有学习卡位。

使用学习卡位期间，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需征得导师及学院同意后

方可调整。

五、过渡期跨校区研究生培养的住宿管理问题。（见下面审批流程）

审批流程：

一、跨校区申请校内住宿

1.本人填写《中山大大气科学学院南校园学习申请表》→学生本人

签字→导师签字确认→家长签知悉同意书→学院分管研究生培养的院领

导签字—交至辅导员处。

2.辅导员及副书记审核材料准确无误后，过党政联席会讨论是否同

意申请跨校区培养及校内住宿。

3.讨论通过后，学生在 USC 系统上进行退宿申请（如果申请过宿舍）

及申请跨校区校内住宿。

注：按研究生院相关规定，研究生应在学籍所在校区接受培养，所

以跨校区培养的研究生原则上不安排校内住宿。特殊情况需特批。

二、跨校区申请校外住宿



1.本人填写《中山大大气科学学院南校园学习申请表》→学生本人

签字→导师签字确认→家长签知悉同意书→学院分管研究生培养的院领

导签字→交至辅导员处。

2.辅导员及副书记审核材料准确无误后，过党政联席会讨论是否同

意申请跨校区培养及校外住宿（讨论这个程序是否需要？）。

3.讨论通过后，学生在 USC 系统上进行退宿申请（如果申请过宿舍）

及校外住宿申请。建议导师为学生购买保险或学生自行购买保险。

备注：《中山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办法（试行）（中大学生｛2018｝3

号）》（节选）：

第十八条 符合入住条件的学生应按规定在学校安排的宿舍住宿。

擅自在校外住宿的，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确因身体健康等特

殊原因需要在校外住宿的，本科生应提交《中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承诺

书》《中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家长知情同意书》及其他证明材料，经培

养单位批准后报学生处备案；研究生应征得家长和导师同意后，提交《中

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承诺书》，经培养单位批准后报学生处备案。

学生在校外住宿，应当向学校报备详细的住宿地址。

第二十条 根据学校教学和管理的要求，应遵循学生在其学籍归属

院系所在的校区（园）住宿（按学校统一安排跨校区培养的除外）。确

因教学安排申请跨校区（园）住宿的，应当经培养单位同意，并经教务

部或研究生院会签同意后方可安排。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南校园学习申请表

学号 姓名

专业 年级

导师 硕士/博士

联系电话 邮箱

学习卡位地点 使用学习卡位起止时

间

申请理由（学生填写）：

已阅读《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关于过渡期内广州南校园研究生的管理规定》，同意遵守。

签字： 日期

导师意见：

已阅读《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关于过渡期内广州南校园研究生的管理规定》，同意遵守。

签字: 日期：

家长意见：

已阅读《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关于过渡期内广州南校园研究生的管理规定》，同意遵守。

签字: 日期：

学院意见：

签字: 日期：



（联系人：刘颖，联系电话：020-84111296）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主动公开 2018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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